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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 

项目编号：闽发改网审能源[2017]235号、闽发改网审能源[2020]202号 

建设地点：平潭综合实验区苏澳镇、平原镇 

验收单位：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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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 
行业

类别 
风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岚农发﹝2018﹞413 号、

2018 年 6 月 15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因未达到方案变更条件，仅对植物措施进行变更报备，平

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岚农水保审函﹝2020﹞147号，

2020 年 12 月 2 日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闽发改网审能源﹝2017﹞235

号，2017 年 12 月 28 日（电口可研代初设）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 年 12 月~2021 年 5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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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27 条及《水利部关于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

知》（水保〔2017〕365 号）的要求，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

司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在福州主持召开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主体设计单位福建永福电

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电建集团福建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勇桑达建设有限公司，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福建省宏闽电力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北京有限

公司，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代表和特邀专家共 16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人员观看了项目现场影像资料，查阅了相关技术

资料，听取了建设、监理、监测、验收报告编制等单位的汇报，经

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位于平潭北部苏澳镇、平原镇，总装

机容量 64.8MW，安装 18 台单机容量 3.6MW 风机。新建道路设计

总长 13.80km，风电场场区道路按四级公路标准设计。全线集电线

路采用电缆敷设，电缆长度 22.89km，随电缆本期同步敷设相关通

信光缆，光缆一般段采用套管直埋敷设，进站段采用已建电缆沟敷

设。本项目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征占地总面积 24.99hm
2，其

中永久占地 1.10hm
2，临时占地 23.89hm

2。项目概算投资 56397.40








